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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项抽查整体情况介绍

一、抽查项目情况

p 2023年6月-2024年6月报审的“新改扩建工程施工图告知承诺

备案”（事后检查）勘察项目共计408项（不含地基处理），按照

约15％的比例抽取，抽查项目共计60项。

p 抽查的60个项目共涉及勘察设计单位39家。

ü 城市更新类加固改造项目7项

ü 新建项目53项



第一部分  专项抽查整体情况介绍

二、抽查标准    涉及5本规范，共45条（款）

（1）《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2009）（2016版）

（2）《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技术标准》（DB11/T 2006-2022）

（3）《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DB11/1115-2014）

（4）《污染场地勘察规范》（DB11/T 1311-2015）

（5）《场地形成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规程》（DB11/T 1625-2019）



第一部分  专项抽查整体情况介绍

二、抽查标准    涉及5本规范，共45条（款）

（1）《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2009）（2016版）

-19条（款）3.0.10、5.1.1（8、8A）、5.1.4、5.1.5、5.2.1、5.2.6、5.5.1、

5.5.6、5.5.7、6.1.2、6.2.1、6.2.2、6.2.4、7.1.2、7.3.3、7.3.4、10.1.1、

12.1.1、12.2.3 

涉及：长期沉降观测要求、地下水分层量测和采取、地下水评价、勘察前期准备、勘

探孔布置、勘探孔深度、土样数量、天然地基评价内容、地基承载力、山区地基评价

内容、抗震参数、波速孔布置等



第一部分  专项抽查整体情况介绍

二、抽查标准    涉及5本规范，共45条（款）

（2）《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技术标准》（DB11/T 2006-2022）

-16条（款） 3.0.4、4.4.2、5.2.2、5.3.4、6.2.1、6.2.2、6.3.4、7.2.2、7.2.4、

7.2.5、7.2.6、7.2.7、7.2.8、7.2.9、7.2.10、7.2.11 

涉及：既有建筑工程类型划分、探井工作要求、取样要求、取样和原位测试数量、腐

蚀性评价、地下水评价、原勘察资料分析、既有建筑地基基础条件评价、天然地基、

复合地基、桩基、注浆加固、基坑、移位评价等



第一部分  专项抽查整体情况介绍

二、抽查标准

（3）《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DB11/1115-2014）

-5条（款） 4.3.2、4.3.4、4.3.5、4.3.6、4.3.12     现场水文地质试验

（4）《污染场地勘察规范》（DB11/T 1311-2015）

-3条（款） 3.3.2、3.3.3、3.3.6    污染场地勘察工作量布置等

（5）《场地形成工程勘察设计技术规程》（DB11/T 1625-2019）

-2条（款） 5.2.3、5.2.4    场地形成勘察工作量布置等



第一部分  专项抽查整体情况介绍

三、抽查情况整体评价

p 每个项目都经过主审、复审两位审查人员审查，并经全体审查人

员讨论后确定。

p 勘察领域的北京地方标准总体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现有违反强条

的情形。地方标准对于满足新形势下高标准开展勘察工作、提升工

程勘察技术水平以及保障工程项目运维安全，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

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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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项抽查主要问题

（一）部分勘察报告中未描述地下水的初见水位

5.2.1  地下水位的量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遇地下水时应量测水位（包括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

     3  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地下水应分层量测水位。

《铁路工程水文地质勘察规程》：

初见水位：当钻孔揭露含水层时，初次发现的地下水面高程。

       在非承压水中，初见水位基本上就是该层地下水的天然静止水位；对于承压

水来说，基本上就是承压水含水层的隔水顶板的底面深度/高程。 



第二部分  专项抽查主要问题

（一）部分勘察报告中未描述地下水的初见水位

一般来讲，无论是潜水含水层，还是承压水含水层，其初见水位都低于稳

定水位。潜水含水层初见水位与稳定水位的差值较小，且差值越小反映出潜水

含水层的透水性越好。承压含水层初见水位与稳定水位的差值，反映出承压含

水层的水头高度。



第二部分  专项抽查主要问题

（二）部分勘察报告中未描述钻孔回填情况

《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DB11/1115-2014）

4.3.4 水文地质勘察孔钻探完成后，应对勘探孔进行回填。当钻孔揭露多个含水层时，回填要保证上

下层水不会连通。回填材料应保证没有污染。

《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技术标准》（DB11/T 2006-2022）

5.3.7  钻孔应妥善回填，并应符合下列要求规定：

1   应分层夯实回填；

2 靠近既有基础的钻孔，地面以下1.0m深度范围内应采用水泥浆或4:1水泥、膨润土浆液进行灌注回填；

3 当基底下存在压力水头较高的承压水时，应在终孔后采用水泥浆或4:1水泥、膨润土浆液从孔底至孔

口对钻孔及时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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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项抽查主要问题

（二）部分勘察报告中未描述钻孔回填情况

       拟建场区基底以下分布的承压水水头较高，本工程勘察期间虽然对勘察钻孔

采用原土和水泥浆进行了回填，但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难免会出现局部回填不

实的情况，因此应考虑部分钻孔若回填不实时，承压水在基槽开挖后可能沿钻孔上

溢而对基坑施工造成的不利影响，必要时应制定专项的封堵措施和应急预案。

本勘察报告所涉及钻孔施工完成后，均采用水泥、膨润土混合浆液压注回填。

本工程勘察所有钻孔施工完成后，均采用原土进行了分层压实回填。



第二部分  专项抽查主要问题

（三）个别勘察报告建议了地基处理方案，但未对建筑物的长期沉降观测提出

相应的建议

《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11-501-2009）（2016版）

3.0.10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建筑物沉降长期观测，必要时尚应进行岩土体位

移观测，并以观测数据检验设计和控制安全施工：

1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一级建筑物及可能产生较大差异沉降的建筑物。

3  建在边坡上且受边坡影响可能产生较大变形的建筑物。

6  处理地基上的建筑物。



第二部分  专项抽查主要问题

（四）个别城市更新类项目的勘察报告未列入《既有建筑加固改造工程勘察技

术标准》（DB11/T 20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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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面图中重要信息的反映

建议勘察报告的平面图中，能有反映现场实际地形、地物条件等的信息，尤

其是地形起伏较大的拟建场地（山区、大面积堆土、已开挖基坑、沟渠等）。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6.1.2  建筑地基勘察前应详细了解设计意图，全面搜集和研究建筑场地及其邻近地

段已有的勘察报告和工程经验，并取得下列资料：

1  比例尺不小于 1∶2000 的现状地形图及拟建建筑物平面位置图。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一）平面图中重要信息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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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面图中重要信息的反映



（一）平面图中重要信息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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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地质条件

建议对搜集到的区域地质条件进行分析核对，确保勘察报告中提供的相关内

容准确、完整。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6.1.2  建筑地基勘察前应详细了解设计意图，全面搜集和研究建筑场地及其邻近地

段已有的勘察报告和工程经验，并取得下列资料：

4  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地质构造、地震等资料。



（二）区域地质条件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三）钻孔布置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6.2.1  勘探点间距和数量应根据建筑物特点和场地岩土工程条件综合确定，并符合

下列规定：

2  勘探点宜沿主要承重的墙、柱轴线、核心筒布置。在荷载和建筑体型突变部位

宜适当布置勘探点。



（三）钻孔布置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四）勘探点间距

勘探点间距应与确定的拟建场地复杂程度等级相适应，如受客观条件致使实

际勘探点间距超出规范要求，建议在勘察报告中做必要的说明。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6.2.1  勘探点间距和数量应根据建筑物特点和场地岩土工程条件综合确定，并符合

下列规定：

1  勘探点间距宜按建筑场地的复杂程度确定：

简单场地为30m～50m；中等复杂场地为15m～30m；复杂场地为10m～15m。



（四）勘探点间距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四）勘探点间距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五）控制性勘探孔的数量

应注意控制性勘探孔与技术孔的区别，以满足规范规定的控制性勘探孔的数

量宜占勘探孔总数的1/3-1/2的要求。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u 控制性勘探孔：为查明地基岩土物理力学性质而布置的钻孔，钻孔深度应

满足软弱下卧层验算和地基变形计算的要求，并在钻孔内进行取土、原位

测试或其他试验。

控制性勘探孔 — 一般性勘探孔          技术孔 — 

鉴别孔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24m

（六）波速测试孔的布置

建议波速孔布置时，严格按照规范规定执行。

p 每栋高层建筑和大跨空间结构的剪切波速测试孔数量均不得少于1个；

p 丁类建筑及层数不超过10层、高度不超过24m的丙类建筑，当无实测剪切

波速时，可根据岩土名称和性状，估计各土层的剪切波速。



（六）波速测试孔的布置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七）地基承载力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八）特殊性岩土工程性质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对特殊性岩土的描述应注意：

p 重点描述特殊性岩土的分布情况、特殊工程性质及其对工程的不利影响；

p 特殊工程性质描述应有据可循，尤其是其工程性质对项目实施有影响时，应开

展相应的现场试验或者室内试验，以支撑对其特殊性质的分析判断。



（八）特殊性岩土工程性质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本工程特殊性岩土主要为人工填土与风化岩。

拟建场地特殊土主要为分布于表层的人工填土，土质以杂填土与粉土填土为主，该层土堆积时间短，土质结构松

散，物理力学性质差，承载力低，工程性质差。作为边坡土体时，易发生侧向变形，尤其是在受到雨水及荷载作

用的影响下，易产生坍塌甚至边坡失稳等不良工程问题。在饱水、震(振)动条件下具有发生不均匀沉陷危害的可

能性，一般未经有效处理不宜作为天然地基。另外其对支护体系的安全设计、施工会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风化岩为：黏土岩（全风化）⑤层：红棕色，湿~很湿，坚硬，岩芯呈土柱状，一般柱长约10-20cm，最大柱长约

40cm，手掰易碎，局部含块状砾岩，RQD较差；黏土岩（强风化）⑥层：红色，湿~很湿，坚硬，岩芯呈短柱状或

碎块状，一般柱长约15-25cm，最大柱长约80cm，锤击易碎，局部含块状砾岩，RQD较差。

缺少第三系风化岩水理性质的评价，遇水易膨胀、暴露后易干裂对工程的不利影响。



（八）特殊性岩土工程性质

第三部分  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

人工填土：根据本次勘察，拟建场地人工填土的一般钻探揭露厚度在0.6~4.7m之间，预计为原有建筑基础或地下

管线施工、场地整平所致，在场地东南角2#雨水调节池以及1-2#化粪池所在位置，揭露人工填土的厚度达5.8-

6.6m，预计原为坑塘后回填建筑垃圾所致。回填物质以粉质黏土-黏质粉土素填土、杂填士为主，成分较复杂，

持续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近10年来仍有开挖及回填，回填过程未经过碾压夯实，软硬不均，力学性质差异较大，

未经处理不宜作为基础持力层。如有雨、污水管线渗漏、高强度降水等诱因作用下，易发生沉陷，可能形成过水

通道，进而形成空洞，施工地层扰动后，易产生地（路）面塌陷等次生灾害。同时该填土结构松散，固结程度低

（即高压缩性土），自稳能力差，遇水易湿陷，易坍塌，应着重考虑其对基坑稳定的不利影响。

风化岩：本场地基岩（砾岩）埋深约为32.3-40.8m，基岩表面普遍分布一定厚度的全风化、强风化带。全风化基

岩岩芯极破碎，成碎块状，裂隙发育，手掰易碎，属于极软岩；强风化基岩岩芯较完整，呈短柱状，干钻难钻进，

属于较硬岩。（无特殊工程性质以及对工程的影响评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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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p 与本次抽查工作无关

p 勘察单位规避风险角度

p 体现服务理念角度

p 勘察报告品质角度

p ……



（一）填土坑的调查与影响评价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一）填土坑的调查与影响评价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一）填土坑的调查与影响评价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二）大粒径卵石、漂石对成桩施工的影响（围护桩、桩基础）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二）大粒径卵石、漂石对成桩施工的影响（围护桩、桩基础）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根据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情况及工程场区附近已有探井挖探揭露的地层情况，

场区地下分布的大粒径卵石、漂石其分布规律在空间上具有随机性，并无明显的

成层规律，随着平面位置的不同，各层大粒径分布情况可能会有较大不同。

大粒径卵石、漂石对基坑围护结构施工（工艺、设备等）影响很大，建议设

计、施工单位根据本报告提供的卵石粒径情况，结合工程经验，选取适宜的施工

方法及施工设备。



（三）基岩对基坑开挖的影响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三）基岩对基坑开挖的影响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风化程度 野外特征
风化程度参数指标

波速比Kv 风化系数Kf

未风化 岩质新鲜偶见风化痕迹 0.9～1.0 0.9～1.0

微风化
结构基本未变，仅节理面有渲染或略有变色，有少量
风化裂隙

0.8～0.9 0.8～0.9

中等风化
结构部分破坏，沿节理面有次生矿物，风化裂隙发育，
岩体被切割成岩块。用镐难挖，岩芯钻方可钻进

0.6～0.8 0.4～0.8

强风化
结构大部分破坏，矿物成分显著变化，风化裂隙很发
育，岩体破碎，用镐可挖，干钻不易钻进

0.4～0.6 <0.4



（三）基岩对基坑开挖的影响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岩石坚硬程度按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分为极软岩、较软岩、软岩、较硬岩、坚硬岩，

岩石硬度与风化程度没有直接的、量化的指标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岩石硬度很大时，即

使为强风化，也难以用镐和一般的土方机械开挖，依据《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推荐

的施工方法为爆破法开挖。本工程基坑开挖涉及到基岩层，结合现场地质调查、钻探、

室内试验成果并结合工程经验，参考《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

－2012）及《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 50218－2014），对场地内分布的基岩进行

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划分，供施工单位参考。



（四）砂土与黏性土（或砂卵石与基岩）交界处的地下水降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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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砂土与黏性土（或砂卵石与基岩）交界处的地下水降排措施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本工程基底位于砂土与黏性土（或砂卵石与基岩）交界处（即第4大层砂层与第5大层黏性

土层），其中砂土层（砂卵石层）为含水层，黏性土（基岩）为相对隔水层。根据以往工程经

验，该砂层（砂卵石层）赋存的地下水（通俗称为“界面水”）排除干净比较困难，主要是由

于这种地层结构难以（无法）形成有效的地下水降落漏斗，若砂层（砂卵石层）下部分布的黏

性土（基岩）顶层标高有一定起伏，地下水可能在黏性土层（基岩）标高低凹区域形成汇集，

如该低凹处没有布置抽水井，则更容易造成地下水抽排不净。因此，本工程在制定地下水控制

措施时，应充分考虑该不利因素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必要时应在基坑内埋深较大部位增加降

水井，或增设局部区域（如埋深较大的集水坑、降水井等周边）的小型止水帷幕措施。



（五）生态补水对拟建场区地下水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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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态补水对拟建场区地下水位的影响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本工程拟建场区距离现状永定河河道较近，地层岩性以渗透性较好的卵砾石层为

主，场区内地下水水位易受永定河河水的影响。由于今后永定河生态补水将趋于常态

化，为避免地下水水位急剧升高对本工程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建议采取必要的预防

措施并加强施工阶段的巡视及监测工作，必要时应设置地下水位监测孔，同时建议与

水利水文主管部门实时沟通，充分掌握水文调度计划，制定预防措施方案，避免由此

导致的安全与经济方面损失。



（六）含高承压水和沼气地层的影响（限延庆局部地区）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六）含高承压水和沼气地层的影响（限延庆局部地区）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本工程勘察期间，于***#钻孔中钻至30~40m深度内分布的粉土及卵砾石含水层时，遇

承压水头很高的地下水，出现沿钻杆喷水冒气现象。但根据含水层分布特点、喷水一定时间

后减弱或消失的现象及线路附近进行的水文地质勘察结果初步分析，该含水层中赋存的地下

水虽水压力大，但赋水量总体不大，且由于含水层的不连续分布，地下水的补给也较弱。同

时，该区域在深度15m以下普遍分布有灰色~灰绿色的有机质黏土、有机质粉质黏土地层，

有机质含量普遍较大，局部有虫孔，腐殖质等。该种地层利于形成、聚集和储存一定量气体。

本工程地基处理或者桩基施工时会穿透上述地层，因此会对施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尤其

是高压力对上部相对较软弱地层的扰动，而对于工程施工完成后的影响应较小。



（七）下部管廊与上部道路的施工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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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部管廊与上部道路的施工协调问题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沟槽回填时，应结合开槽后槽壁土层及槽底土层的湿度情况并考虑施工季节

选用回填材料，严格控制土方的回填质量，分层回填、压实，满足有关规范及设

计要求，防止回填土的不均匀沉陷对上覆道路的路面结构造成破坏而影响道路的

安全及正常运营。



（八）对工程有影响的各层地下水评价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九）肥槽回填及施工期间地表排水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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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肥槽回填及施工期间地表排水措施建议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应及时进行基坑肥槽回填，基坑施工肥槽回填前需排除积水、清除虚土和建

筑垃圾，选用低渗透性材料分层夯实回填以保证基础的侧限条件。具体要求及质

量控制应按照《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2018)有关

规定进行施工和质量检验。

做好场区地表的排水工作，防止雨季排水不畅造成地表水汇集而进入肥槽，

对工程产生不利影响。



（十）对借用资料的分析

第四部分  其他风险提示及建议

建议报告中给出借用资料形成的时间，并复核地层是否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发

生了改变，必要时进行相应的说明和风险提示。

p 开挖回填活动（明挖施工）

p 地面沉降区（孔口标高）

p 近年地下水位的急剧变化（水位信息）

p ……



1、重视标准的宣贯工作，各勘察单位应积极参与，并在日常工作中

严格执行；

2、进一步规范勘察报告的编制（品质）。

建议：


